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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20〕0121号 

 
关于对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

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

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 

 
当事人： 

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，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。 

    经查明，2011 年，大连市国资委将其所持有的大连热电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大连热电或公司）6,656.69 万股变更为大连市热

电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热电集团）持有。因涉及申请豁免履行

要约收购义务，根据相关要求，热电集团作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

承诺函，并公告称热电集团将采用资产重组、整体上市或中国证监

会认可的其他方式，在股权变更登记的十二个月内，解决热电集团

与大连热电的同业竞争问题。2012年 2月 13日，热电集团办理股权

变更登记，成为大连热电控股股东。 

2013 年 2 月 18日，上述承诺履行期限届满。公司进入重组停牌

程序，拟通过吸收合并热电集团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。2013 年

12 月 9日，公司股东大会否决该重组方案。2014年 7 月 8日，公司

召开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进一步明确同业竞争承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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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履行期限的议案，公告明确热电集团在 2014年年内启动重组工作，

2015年年底前完成重组方案的实施，最终实现整体上市。 

2015 年 3 月 26日，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。2015年 10月 14

日，公司终止重组并复牌。2018 年 4月 18日，公司再次召开股东大

会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，公告

称热电集团将采用资产重组、托管经营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

式，在 2018年年内启动重组工作，2019 年 6月底前完成重组方案的

实施，解决热电集团与大连热电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。2019 年

2 月 22 日，公司公告披露称，热电集团尚未启动重组，正在积极研

究替代方案。2019年 6月 13日，公司披露致歉公告称，控股股东预

计无法按期履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。 

2019 年 12月 10日，公司公告称，热电集团收到大连证监局《关

于对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，要求热

电集团就长期未履行承诺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。2019 年

12 月 28日，控股股东公告整改报告称，将以委托经营方式解决集团

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，并于 2020 年 6 月底完成。2020 年 6

月 30日，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委托事宜已获得主管部门原则同意，且

已履行完毕热电集团党委会前置程序。2020 年 7 月 3 日，公司披露

公告称，已与热电集团签订委托管理协议，公司受托管理与热电集

团之间存在的潜在的同业竞争业务，有效避免公司与热电集团存在

的潜在同业竞争。 

控股股东公开做出的有关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，涉及对上市公

司经营发展及资产规模的判断，可能对公司股价和投资者决策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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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影响。热电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在受让公司股权时，面向

全体投资者公开披露在 2013 年 2 月 13 日前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，

其本应诚实守信，在履行期限内，严格、及时、全面履行其所作出

的承诺。但热电集团经多次延期后，经证监局责令整改，直至 2020

年 7 月 3 日才通过委托经营方式履行承诺，存在超期履行承诺的情

形，影响了投资者的合理预期及投资决策。同时，热电集团在 2013

年 12月 9日股东大会否决重组方案、2015 年 10月 14日公司终止重

组后，未及时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承诺履行变更事项，分别直至 2014

年 7月 8日、2018 年 4月 18日才履行相关股东大会决策程序。 

综上，热电集团超期履行解决同业竞争承诺，承诺变更事项未

及时履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，其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

号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

诺及履行》以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称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 条、第 2.23 条、第 11.12.1 条等有关规定。 

鉴于热电集团期间曾两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解决同业竞争问题，

已采取一定措施履行承诺；并已于 2020 年 7 月 3日，通过与大连热

电签订托管协议，解决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，可以酌情从轻

处理。 

根据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条和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

部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 

对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予

以监管关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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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股东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的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公开承诺，积极配合

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。 

 

 

   

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